
采 购 合 同
合同编号：34032120260507000006

订货单位（甲方）：怀远县魏庄初级中学 地址：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禹王路光明旅社三楼308

供货单位（乙方）：怀远县荆山禹都办公设备经营部 联系方式：1521210877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 系 人：胡军

电    话：17330607188

地    址：怀远县魏庄初级中学

订货方向供货方采购下列产品，买、卖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相关法律规定，经友好协商，签订本合同并
信守下列条款，同时严格履行。

一、产品名称、型号、数量、金额(元)等：

序号 商品名称 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计 备注

1 联想 M7615DNA 台 1 1950  ¥            1,950.00 

2 联想 GM337DN Plus 台 1 1980  ¥            1,980.00 

3  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  

合计金额（大写）： 叁仟玖佰叁拾 (小写)：  ¥  3,930.00 

二、交货

交货时间：2026.05.11 交货方式：货运

交货地址: 怀远县魏庄镇魏庄实验小学

三、验收

1.订货方应在收到产品后24小时内验收，并提供收货确认函；

2.订货方在验货中如发现产品品种、型号、规格、数量、质量与本合同规定条件不符，须在收到产品后24小时内提出书面
异议和处理意见；

3.如订货方未按规定期限提出书面异议的，视为所交产品符合合同规定；

4.付款方式:交货之日起15天内付清；

5.违约责任：乙方付款若逾期，每逾期一日，应向甲方支付逾期金额3‰的违约金，直至付款结清为止；如双方已签订经
销协议，则以经销商协议之约定条款处理；

6.解决合同纠纷方式：本合同签约地点为合肥，双方若发生纠纷，应由合同签定地合肥人民法院管辖。以上各项必须逐项
填写不得涂改，经双方签字，盖章生效。

7.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传真件、复印件、扫描件有效，本合同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8.其它约定事项：其它未尽事宜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执行。

代表【签名、盖章】 代表【签名、盖章】


